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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563][bookmark: _Toc2247]前言
2024年8月25日10时20分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项目内，工人在进行给水管线检修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淹溺事故，造成1名工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1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大兴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大兴区总工会、首都机场公安局大兴国际机场分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新机场建设大兴区筹备办公室、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人民政府组成的“8·25”事故调查组，并依法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列席参加，对此事故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工作。依据《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京安发﹝2016﹞1号）、《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成立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并选定了有关专家及安全评估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现场进行实地查看，对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评估。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5]受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的委托，由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针对事故企业现场检查评估情况，汇总整理了专家现场意见和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现状评估意见，最终编制完成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本事故整改评估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区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相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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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859]1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1674]1.1 评估目的及意义
[bookmark: OLE_LINK30]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京安发﹝2016﹞1号）、《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特开展此项工作。
通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以实现有效督促事故发生单位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的落实，督促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其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和治理；进一步全面排查事故发生单位存在的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摸清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生产现状；进一步完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能力。
[bookmark: _Toc31425]1.2 评估对象及范围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9]本次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的对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
本次评估的范围：政府相关部门针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行政处罚处理落实情况，以及事故责任单位对所提出的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bookmark: _Toc25484]1.3 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
1.3.1评估程序
本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评估程序主要包括：现场评估调查准备（前期准备）；现场评估调查实施（包括：首次会、调查评估）；评估调查总结论证；编制评估报告。
1.3.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评估组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方法开展工作
（1）通过深入事故发生单位生产现场，采取现场踏勘排查、调阅资料、听取汇报和询问等方式进行；
（2）评估组人员通过听取事故发生单位事故发生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向事故相关人员询问了解、核查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3）以现场检查为主，真实反映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4）评估人员做好全程记录，必要时制作现场检查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检查内容、事故隐患或存在的问题等。
[bookmark: _Toc25817]1.4 组织评估和开展评估
1.4.1组织评估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安科）在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主导下，组织技术人员组成综合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
1.4.2开展评估
[bookmark: OLE_LINK37]评估组严格执行《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认真研读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采取听取汇报、调阅事故原始档案、现场核查及询问等方法，深入事故发生单位现场开展评估工作。听取了事故责任单位的事故整改情况报告，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逐一梳理和核实，同时，对事故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现场评估检查，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当即与事故相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并向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进行了反馈，要求企业立即组织整改。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评估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经充分讨论，形成评估意见。最终天恒安科汇总评估组对事故责任单位、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编写完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26774]1.5 评估依据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主要依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1.5.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2021〕第八十八号修订，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主席令〔1998〕第四号，国家主席令〔2021〕第八十一修正，自2021年4月29日起施行）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7]第493号）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2015年总局令第80号）
[bookmark: OLE_LINK97]（5）《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
（6）《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
（8）《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修订）
（9）《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10）《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77号）
（11）《北京市消防条例》（2025年3月26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次修订）
（12）《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
（13）《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卫法监发[2022]63号）
[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115][bookmark: OLE_LINK119][bookmark: OLE_LINK120]（14）《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85号，2021年12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02号令修改）
1.5.2标准规范
（1）《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DB11/T383-2023）
（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50194-2014）
（3）《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JGJ/T 46-2024）
（4）《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 第 1 部分：通则 》（DB11/T 945.1-2023）
（5）《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第2部分：防护设施》（DB11/T 945.2-2024）
（6）《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7）《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
（8）《建筑施工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66-2016）
（9）《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202-2010）
（10）《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2008）
（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2013）
（12）《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128-2019）
（13）《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
（14）《绿色施工管理规程》（DB11/T513-2018）
（15）《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规范》（DB11/T 1132-2014）
（16）《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标准》（GB/T 50720-2011）（2025年版）
（17）《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JGJ160-2016）
（18）《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
（19）《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20）《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22）
（2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
（22）《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
（23）《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
1.5.3其他资料
[bookmark: OLE_LINK44]（1）《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OLE_LINK40]（2）《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
[bookmark: _Toc22117][bookmark: _Toc23407]2 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联合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出具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见附件1）。
各部门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已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行政处罚处理建议，事故责任单位已落实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分。详细评估过程如下。
[bookmark: _Toc12821]2.1 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1.1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单位追究建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00][bookmark: OLE_LINK99]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正坤市政公司，未按要求对作业现场进行监督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的事故隐患；未安排专人对危险作业进行现场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该单位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2.1.2 事故调查报告追究责任单位落实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105]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正坤市政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以及处罚决定书号：（京兴）应急罚【2024】事2405-1号，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详细见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2）。
[bookmark: _Toc16158]2.2 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2.1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人员追究建议情况
（1）事发作业工人高改生，其在作业过程中未能正确关闭上游阀门，造成脱节后给水短时间内大量充斥井内，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OLE_LINK104][bookmark: OLE_LINK103][bookmark: OLE_LINK102][bookmark: OLE_LINK101]（2）郭海波，正坤市政公司总经理。未督促、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08][bookmark: OLE_LINK107]（3）王浩，正坤市政公司项目经理。未有效辨识事发作业的风险，未督促落实安全管理措施；未认真检查事发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状况，未能及时排查事发作业现场生产的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12][bookmark: OLE_LINK111]（4）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提升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中建一局公司、希达监理公司分别对项目经理吕航、项目安全总监王敬平进行谈话提醒。
2.2.2  事故调查报告追究责任人员落实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06]（1）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正坤市政公司总经理郭海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处罚决定书号：（京兴）应急罚【2024】事2405-2号，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百分之四十（伍万玖仟肆佰捌拾玖元陆角）罚款的行政处罚，详细见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3）。
（2）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正坤市政公司项目经理王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以及处罚决定书号：（京兴）应急罚【2024】事2405-3号，决定对其处以叁万贰仟叁佰陆拾壹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详细见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4）。
（3）中建一局公司、希达监理公司分别对项目经理吕航、项目安全总监王敬平进行了谈话提醒。
[bookmark: _Toc18793][bookmark: _Toc5690]3 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北京正坤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针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根据现场核实检查，已基本整改落实完成。
[bookmark: _Toc8516]3.1 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整改措施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7]（1）事故调查组建议参建各单位，从根本上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项目建设管理全过程。鉴于此次事故的特殊性，新机场指挥部、中建一局公司、希达监理公司要组织警示教育大会，深刻剖析事故教训，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杜绝松懈心理。正坤市政公司要提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促进从业人员尤其是一线人员增强安全意识和业务技能；要根据不同的施工内容，认真研究风险隐患，切实提升辨识风险的能力；要健全项目管理机构，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监督考核，层层压实责任，堵塞管理漏洞；
（2）事故调查组建议新机场指挥部、中建一局公司、希达监理公司作为央企、国企，应充分发挥先进优势和示范带头作用，在管理上精益求精。新机场指挥部要进一步细化在施项目的管理，对项目参建单位要有制度、有措施、有考核、有奖惩，切实提升各单位履行主体责任的意识；中建一局公司要进一步强化对分包单位的管理，压实项目管理人员及分包单位的责任，加强责任传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希达监理公司要盯紧施工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重点施工、危险作业，发现问题及时喊停、及时上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3）事故调查组建议属地政府应进一步理清职责，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职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建议机场办充分发挥协调机构的作用，联合各职能部门，对机场红线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有效监管。建议住建部门严格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全区各单位、各部门，尤其是城市管理部门、住建部门，对涉及水、电、气、热等有限空间作业单位、施工单位，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切实落实主体责任。
[bookmark: _Toc21673]3.2 事故调查报告整改建议落实情况
（1）根据企业提供相关资料查阅及现场沟通交流，新机场指挥部、中建一局公司、希达监理公司组织警示教育大会，深刻剖析事故教训，落实主体责任制。
1）正坤市政公司加强对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加强风险辨识、健全项目管理机构、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监督考核；
2）新机场指挥部进一步细化在施项目的管理，切实提升各单位履行主体责任的意识；
3）中建一局公司进一步强化对分包单位的管理，压实项目管理人员及分包单位的责任；
4）希达监理公司切实履行监理责任，对在施工程全过程监管，及时纠正施工过程中违规行为。
（2）礼贤镇政府进一步理清职责，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职能，加强组织对辖区企业关于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教育培训，对辖区企业覆盖安全检查并记录，对重点单位加大监管检查力度，详见附件5。
[bookmark: _Toc8613][bookmark: _Toc27658]4 评估意见
北京正坤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事故调查报告里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基本落实到位，对其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落实到位。专家组认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17号）等要求。
[bookmark: _Toc10731]4.1 评估总体意见
结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对北京正坤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措施与现场评估情况，经过对现场基础资料的查阅、相关人员的询问调查，对评估表逐条、逐项进行评估，最终确认北京正坤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现场评估过程中，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整改事项基本落实到位。对该公司应处理的人员处罚已经基本落实。
[bookmark: _Toc23083]4.2 专家现场意见
此次评估仅对事故报告中提及的现场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检查评估，评估组认为：北京正坤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的现场整改事项基本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27125]4.3 评估结论
此次评估仅对事故报告中提及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经过前期评估组调研、现场评估检查及后期经评估组与专家进行研讨，评估组认为：
事故发生后，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北京正坤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基本落实到位。
北京正坤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现场评估过程中，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整改项基本落实到位，专家组认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生活服务设施二期工程“8•25”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17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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